宁乡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公开遴选宁乡市2026年度水肥一体化示范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告

根据《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建设2023年水肥一体化示范基地〉的通知》和《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对宁乡市等4县市水肥一体化示范基地项目扩大作物实施范围〉的复函》要求，宁乡市2026年拟在全市范围内公开遴选示范主体支持水肥一体化基地建设。

一、遴选范围及条件

（一）遴选范围

采取自愿申报和竞争性选择相结合的方式，在宁乡市内遴选1-2家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为示范实施主体，支持水肥一体化建设。

（二）遴选主体应具备条件

1.示范作物以水果或中药材，在当地有一定产业集中优势。

2.单个水肥一体化示范基地建设面积不低于150亩，基地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基本完备，就近有稳定三相四线电源和灌溉水源。示范基地用地现状为非耕地。

3.示范主体要求具有合规的土地流转、托管合同，有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近三年内无拖欠农民工工资、银行贷款、土地流转费用等违纪违法不良记录；具有较强的农作物种植技术力量；对水肥一体化技术认知高，具有示范建设投入的积极性。

4.承诺项目资金专账核算、专款专用，建立规范的项目管理办法，建立切实可行的工作推进机制，有专人负责项目全过程管理，确保完成项目目标任务和项目建设质量。

5.本项目建设周期为2026年1月1日到2026年5月31日。

（三）项目申报及补贴办法

1.实施主体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宁乡市2026年水肥一体化示范项目申报材料，报送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市农技推广中心组织人员对申请主体的申报材料和建设地点现场踏勘，择优选定实施主体，报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会议审定。

2.选定实施主体按方案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接受市农技推广中心和当地农技推广部门监督和指导，在2026年5月31日前建设，实施完成后申请市级验收。

3.市农业农村局组织人员进行项目验收。

4.市级验收完成后，对验收合格的所有实施主体按建设总资金的同等比例进行一次性补贴，按1000元/亩进行奖补，奖补资金不高于总投资金额的30%。

二、申报时间及地址

1.申报时间：2026年3月25日前。

2.报送地址：宁乡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3栋302室，联系人：严卫华，联系电话：13874827775。

3.迟报、未报视为自动放弃。

三、工作要求

1.各申报主体要充分认识公开遴选的重要意义，精心组织申报。

2.各申请主体报名时所提供材料必须真实有效，不得弄虚作假，一旦发现有不规范、不真实、弄虚作假的，取消报名资格。

3.坚持公开、公平、公正、自愿的原则遴选项目实施主体。

附件：1.宁乡市2026年水肥一体化示范项目申报材料要求

2.宁乡市2026年水肥一体化示范项目实施主体申报表

3.承诺书

宁乡市农业农村局

2026年3月23日
附件1

宁乡市2026年水肥一体化示范项目申报材料
（提纲）
1.宁乡市2026年水肥一体化示范项目实施主体申报表

2.项目实施方案（包括示范区基本条件、实施地点、规模、作物、设施设备选型方案、资金筹措、技术支撑、预期效益、保障措施等）。

3.实施主体证明材料。包括实施主体法人证照资料、生产经营基本情况、土地流转合同、相应项目承诺书（含资料真实性、相应项目及配套资金等）。

4.拟建项目地址示意图和经纬水印照片。

以上所有资料一式两份，要逐页加盖公章后按顺序装订成册。

附件2
宁乡市2026年水肥一体化示范项目实施主体申报表

	申报主体基本情况
	主体名称
	 

	
	法人代表
	 
	身份证号码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项目计划建设面积 （亩 ）
	 
	项目地点 （乡 镇

、村）
	

	建设项目情况
	示范作物
	
	项目投资金额（万元）
	      

	
	建设方案简介
	 

	以上情况属实，如弄虚作假造成的后果，由本主体负责人负责。遴选确定后，同意对建设规模进行调剂，并保证按时按质完成本项目建设任务，同意市农业农村局统一补贴标准。

    项目承担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2026年     月     日   

	乡镇审核推荐意见
	            审核单位盖章：

                    2026年   月  日


附件3
承  诺  书

我单位申报参与宁乡市2026年度水肥一体化示范建设项目，保证所提供的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同样建设内容没有申请过相同的政策性补贴。如出现重复、冒领、虚报等违规问题，我单位将自行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项目申报主体：（公章）        
单位法人代表：            

2026年   月    日    

